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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637 号”文核准，深圳市优博

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博讯科技”、“发行人”、“公司”）2,000 万股

社会公众股公开发行已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

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创业板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相同。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Urovo Technology Co., Ltd. 

法定代表人： 郭颂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发行前），8,000 万元（发行后） 

设立日期： 2006 年 1 月 26 日设立，2012 年 9 月 28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 

住    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粤兴三道 8 号中国地质大学产学

研基地中地大楼 A701-710 

网址： http://www.urovo.com/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电子产品、移动手持终端产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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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识别产品、金融终端机具、移动支付设备、手机的设计、

研发、生产（生产项目由分支机构经营）、批发、进出口、

租赁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

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 

根据深圳市政府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

外资粤深股资证字[2012]0007 号）和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关

于同意深圳市方正颐和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深

经贸信息资字[2012]1118 号），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由深圳市方正颐和科技

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方正颐和有限以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经大华所审

计的净资产值 80,630,636.11 元折股整体变更设立，其中：60,000,000 元作为股本，

其余计入资本公积。2012 年 9 月 26 日，大华所出具大华验字[2012]259 号《深

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验资报告》，对发起人股东认缴出资的情况

进行了验证。 

（二）主营业务 

公司是行业移动应用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核心业务为提供以智能

移动终端为载体的行业移动信息化应用解决方案，协助客户构建基于移动应用的

实时信息采集、传输及管理平台。 

公司的主导产品智能移动终端，是可集成多种功能的工业级便携式手持终

端，根据客户需求可实现实时数据的采集、传输及处理以及实现金融支付等功能。

以智能移动终端为基础，公司致力于在“物流快递移动信息管理”、“供应链移动

信息管理”、“移动支付信息管理”、“固定资产移动信息管理”、“移动销售管理”、

“电子政务移动信息管理”及“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等七个核心功能领域提供行

业移动信息化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创立之初，专注于为物流企业提供一体化行业移动信息化应用解决方

案，是国内较早提供物流移动信息化应用解决方案并拥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

公司与圆通速递、宅急送、顺丰速运、联邦快递等知名物流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司依托在物流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市场领先地位，将产品及服务逐步延伸至

包括零售、电子商务等在内的其他若干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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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华所出具的“大华审字[2016]006107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3 年、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 1-3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资产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3,524,331.78 77,171,525.74 34,625,931.41   46,482,961.17 

应收票据 11,793,577.50 5,897,639.72 7,708,007.00    2,350,625.00 

应收账款 124,475,431.07 119,122,505.38 109,676,226.82   61,515,822.62

预付款项 12,516,324.05 11,935,276.81 11,353,595.84    7,212,420.51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股利 - - -             -  

其他应收款 4,645,082.02 3,684,040.78 3,147,991.43    2,650,143.46

存货 134,985,405.15 121,333,620.41 78,432,797.05 69,571,447.31

其他流动资产 7,736,242.38 7,651,533.71 6,997,312.88 6,063,270.31

流动资产合计 329,676,393.95 346,796,142.55 251,941,862.43 195,846,690.38
非流动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 - -             -  

固定资产 6,222,547.26 6,165,804.46 7,905,916.24    5,277,766.84 

在建工程 - - -             -  

无形资产 656,417.71 708,057.01 441,799.51      132,426.23 

商誉 104.78 104.78 104.78 -

长期待摊费用 5,639,077.19 6,374,821.97 5,872,196.61    2,997,286.2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75,294.92 4,950,652.56 3,888,497.38 4,395,394.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493,441.86 18,199,439.78 18,108,514.52 12,802,873.43
资产总计 347,169,835.81 364,995,582.33 270,050,376.95 208,649,563.81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100,000.00 26,550,000.00 24,250,000.00    5,000,000.00 

应付票据 3,661,914.48 1,897,639.98 1,754,672.46    2,546,348.82 

应付账款 27,082,336.11 35,786,150.16 21,488,517.62   12,203,692.24 

预收款项 7,999,454.71 12,009,079.26 3,084,885.03    2,562,918.09 

应付职工薪酬 3,117,458.62 6,358,614.29 3,028,758.25    3,085,975.71 

应交税费 2,911,919.98 5,089,824.13 651,332.82 2,232,274.64

应付利息 - - - -

应付股利 - - 342,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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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其他应付款 2,582,871.78 2,000,841.96 1,298,786.54 1,003,179.48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 - -             -  

流动负债合计 58,455,955.68 89,692,149.78 55,898,952.72   28,634,388.9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  

递延收益 8,114,999.98 9,460,000.00 7,730,418.25   10,427,155.38 

其他非流动负债 -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8,114,999.98 9,460,000.00 7,730,418.25   10,427,155.38 
负债合计 66,570,955.66 99,152,149.78 63,629,370.97   39,061,544.36 
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60,000,000.00 60,000,000.00 60,000,000.00   60,000,000.00 

资本公积 20,620,401.45 20,620,401.45 20,620,401.45   20,620,401.45 

减：库存股 - - - -

其他综合收益 -68,733.94 -99,345.28 -27,122.20 -31,038.32

盈余公积 9,564,275.27 9,564,275.27 7,791,049.57 4,783,065.82

未分配利润 190,482,937.37 175,758,102.11 118,036,677.16 83,815,590.50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 
280,598,880.15 265,843,433.55 206,421,005.98 169,188,019.45

少数股东权益 - - - 400,000.00

股东权益合计 280,598,880.15 265,843,433.55 206,421,005.98 169,588,019.45
负债和股东权益

总计 
347,169,835.81 364,995,583.33 270,050,376.95 208,649,563.81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74,166,112.76 272,597,411.00 216,381,826.81 201,391,509.18
减：营业成本 44,277,771.93 163,559,810.58 124,568,594.44 101,596,937.76

营业税金及附加 277,150.62 1,640,070.14 1,550,157.13 1,374,323.82

销售费用 5,358,039.95 22,870,477.07 18,265,614.02 18,526,595.71

管理费用 9,784,664.75 39,825,681.02 37,687,798.96 35,511,443.06

财务费用 673,347.34 462,774.48 1,534,630.24 278,012.88

资产减值损失 624,858.85 2,609,928.56 5,771,797.07 8,523,024.21

投资收益 - 60,000.00 645,305.39 -

二、营业利润 13,170,279.32 41,688,669.15 27,648,540.34 35,581,171.74
加：营业外收入 2,500,018.17 24,414,730.24 19,316,885.70 12,914,919.40

减：营业外支出 - 30,596.06 11,887.89 306.65

其中：非流动资产

处置损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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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三、利润总额 15,670,297.49 66,072,803.33 46,953,538.15 48,495,784.49
减：所得税费用 945,462.23 6,578,152.68 607,185.80 2,624,938.50

四、净利润 14,724,835.26 59,494,650.65 46,346,352.35 45,870,845.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4,724,835.26 59,494,650.65 47,229,070.41 45,870,845.99

少数股东损益 - - -882,718.06 -

五、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30,611.34 -72,223.08 3,916.12 -21,910.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30,611.34 -72,223.08 3,916.12 -21,910.13

(一) 以后不能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 - - -

(二)以后将重分类

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30,611.34 -72,223.08 3,916.12 -21,910.1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14,755,446.60 59,422,427.57 46,350,268.47 45,848,935.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综合收益总额 
14,755,466.60 59,422,427.57 47,232,986.53 45,848,935.86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 - -882,718.06 -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

益 
- 0.99 0.79 0.76

（二）稀释每股收

益 
- 0.99 0.79 0.76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69,270,041.82 313,309,184.63 195,979,497.71 216,886,575.65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57,733.05 10,870,414.60 8,964,741.60 8,530,577.93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635,196.54 17,802,080.05 7,759,627.32 7,901,6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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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71,962,971.41 341,981,679.28 212,703,866.63 233,318,799.7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74,883,086.37 215,101,067.51 155,299,454.28 153,362,656.3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11,873,388.28 33,657,975.68 31,689,671.36 24,352,973.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5,649,693.43 19,731,867.70 18,814,441.48 20,601,633.7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6,213,849.28 26,581,063.26 25,659,796.77 28,786,610.4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98,620,017.36 295,071,974.15 231,463,363.89 227,103,87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657,045.95 46,909,705.13 -18,759,497.26 6,214,925.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 60,000.00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 1,000,000.00 4,803,700.83 6,15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 1,060,000.00 4,803,700.83 6,150,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163,758.29 5,302,653.76 7,258,302.97 3,183,582.26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 600,000.00 691.49 1,08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163,758.29 5,902,653.76 7,258,994.46 4,263,582.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63,758.29 -4,842,653.76 -2,455,293.63 1,886,4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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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 - 1,000,000.00 4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

数股东投资收到的

现金 

- - 1,000,000.00 4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 28,500,000.00 25,000,000.00 7,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

金 
-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小计 
- 28,500,000.00 26,000,000.00 7,4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15,450,000.00 26,200,000.00 5,750,000.00 6,1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346,993.70 2,121,203.37 10,857,612.76 256,995.8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

少数股东的股利、利

润 

-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529,070.63 593,064.99 393,301.50 159,839.8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小计 
16,326,064.33 28,914,268.36 17,000,914.26 6,516,835.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326,064.33 -414,268.36 8,999,085.74 883,164.36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9,396.02 299,746.33 -34,626.11 -32,807.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44,176,264.59 41,952,529.34 -12,250,331.26 8,951,699.89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余额 
75,073,561.55 33,121,032.21 45,371,363.47 36,419,663.5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余额 
30,897,296.96 75,073,561.55 33,121,032.21 45,371,363.47

4、 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主要财务指标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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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比率（倍） 5.64 3.87 4.51 6.84

速动比率（倍） 3.33 2.51 3.10 4.4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4.28 57.36 53.89 47.0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0.57 2.25 2.35 3.26

存货周转率（次/年） 0.34 1.59 1.62 1.78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

产的比例（%） 
0.23 0.27 0.21 0.0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753.97 7,418.24 5,306.95 5,169.39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72.48 5,949.47 4,722.91 4,587.08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1,328.26 4,651.33 3,624.35 4,214.44

利息保障倍数（倍） 46.16 38.14 40.14 189.7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0.44 0.78 -0.31 0.10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74 0.70 -0.20 0.15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4.68 4.43 3.44 2.82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6,000 万股，本次公开发行 2,00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2,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4、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方

式。网上定价发行股票数量为 2,000 万股，中签率为 0.0193632947%，认购倍数

为 5,164.41038 倍。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19,959,054 股，网上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40,946 股，弃配比例为 0.207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

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即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 40,946 股。 

5、发行价格：13.36 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17.23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5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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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8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5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发行市净率为：2.18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6、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7、股票锁定期：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期安排。 

8、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26,720 万元，

扣除本次发行的发行费用 4,272.88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2,447.12 万元。大

华所已于 2016 年 8 月 3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大华验字[2016]第 000778 号《验资报告》。 

9、发行前每股净资产：4.43 元（按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6.13 元（按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0、发行后每股收益：0.58 元（按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 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优博讯控股承诺：自优博讯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也

不由优博讯科技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实际控制人郭颂、陈弋寒、刘丹承诺：自优博讯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

讯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

外），也不由优博讯科技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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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发行人股东博讯投资承诺：自优博讯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优博讯科技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

讯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发行人股东中洲创投、亚晟发展、军屯投资和斯隆投资承诺：自优博讯科技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优博讯科技回

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郭颂、刘丹、仝文定、刘镇、于雪磊、郁小娇、王勤红、陈

雪飞、高明玉还承诺：自优博讯科技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优博讯科技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担任优博讯科技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优博讯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股份。本人若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优博讯科技股份；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

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优

博讯科技股份。 

公司董事郭颂、刘丹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仝文定、刘镇、陈雪飞、高明玉同

时承诺： 

如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 个月的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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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颂、刘丹、仝文定、刘镇、于雪磊、郁小娇、王勤红、陈雪飞、高明玉不

因在公司职务变更或离职放弃上述承诺。前述股东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票取得的

所得归公司所有。 

2、 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控股股东优博讯控股承诺： 

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已做出

的关于所持优博讯科技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限售期内，不出售本

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

除外）。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可进行减持： 

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 

2、如发生本公司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公司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

任； 

3、本公司在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且每年减持比

例不得高于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总量的 25%； 

4、本公司承诺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

行减持，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公司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

有），上缴发行人所有。 

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中洲创投、博讯投资、亚晟发展、军屯投资承诺： 

1、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内，不出售

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

份除外）；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未发生延长锁定期情形的，可减持全部所持

股份，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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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减持，并

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4、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收益（如有），

上缴发行人所有。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优博讯科技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本次发行后优博讯科技股本总额为 8,000 万股，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占优博讯科技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不少于 200 人； 

（五）优博讯科技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中信证券作为保荐人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

形： 

（一）保荐人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人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融资。 



13 

（五）保荐人与发行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作为优博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中信证

券已在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优博讯科技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

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优博讯科技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优博讯科技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

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人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优博讯科技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本保荐人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保荐人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

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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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关联机构违规

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意识，进一步完善

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的决策机制，协助发行人执行相关制度；

通过《保荐协议》约定确保保荐人对发行人关联交易事项的知

情权，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

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与发行人建

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

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

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

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

联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有关的关联交易为

发行人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行人按照《公司

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

本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

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披露

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

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

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督导发行人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管理和使用募集

资金；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

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制度》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对外担保行为的相关规定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

境和业务状况、股权变动

和管理状况、市场营销、

核心技术以及财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人的相关信

息 

8、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

时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相关材料并进

行实地专项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人

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有关规定和保荐协议约

定的方式，及时通报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在持续督导期间

内，保荐人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其他不当行为的，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节严重

的，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按照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

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

机构配合保荐人履行保荐

发行人及其高管人员以及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与上市提供专业服

务的各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将全力支持、配合保荐人履行保



15 

职责的相关约定 荐工作，为保荐人的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亦依照

法律及其它监管规则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保荐人对发行

人聘请的与本次发行与上市相关的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所出

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时，可以与该中介机构进行协商，并可

要求其做出解释或者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葛其明、苏健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邮  编：100125 

电  话：010-60833063 

传  真：010-60833083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作为优博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中信证券认

为，优博讯科技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优博讯科技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愿意推荐优

博讯科技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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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葛其明                       苏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